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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沧浪区之境域，自古为苏州行政中

心。自公元前514年春秋吴国建都至公元

1997年，郡、州、府、市治所，以至道、路、省级

官署，均设于此，故于历代史志中载述颇丰。

2500余年间，境域内文人墨客荟萃，诗词歌

赋不绝；能工巧匠辈出，精细秀雅毕现；寻常

巷陌，随处可见书香门第、名人旧宅、园林胜

迹。北宋范仲淹于此设学立庙，近千年来，

崇文重教，弦歌不绝；至今，区内大专院校、

重点中小学占城区半数以上；图书馆、广播

电视总台、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等汇集于

此。蔚为苏州文化教育中心。

上世纪初，近代民族工业发轫于今区境

内，开苏州工业发展之先河。改革开放以

来，又得风气之先，传承文明，开拓创新，励

精图治，奋发图强。而今社会稳定，经济繁

荣，文教发达，人民安居乐业。

盛世而修志o 1949年建区，1955年定名

媳



序

“沧浪"以来，期间虽有编志之举，然未正式

出版，故五十余年志书阙如也。世纪之交，

本着资治教化、垂鉴后世、继往开来之宗旨，

遂组建《沧浪区志》编纂委员会。钩沉史料，

广收遗闻旧事，历时七载而成，志遂得付梓。

该志约200万字，浓缩2500余年历史，上溯

春秋，下逮当今，包括建置、沿革、自然、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诸方面，内

容丰厚，体例精当，堪称全面了解沧浪区的

一部资料书、工具书、地情书。相信《沧浪区

志》的问世，必将为我们打造“文化沧浪"，充

满信心迈向现代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创

建我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到重要的作

用。

中共苏州市沧浪区委员会书记

2006年1月



、教化为宗

然、社会的

物发端，下

限截止于1999年，重点记述1949年建区以后的历史。有关人口记述延伸采用

2000年11月1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大事记和卷首彩照下限延伸到

2004年。

三、本志记述之内容，以1999年底苏州市沧浪区境域范围为主。由于境域

范围数度变动，部分内容仅按当年辖区记述。对于今辖区内原郊区农村历史上

的农业情况不再记述。统计数字均按当年辖区统计(不含驻区单位)。

四、本志按照横排竖写原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设立卷、

章、节、目等层次。分22卷，以总述、大事记为卷首，索引、编后记为卷末。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志文用记叙体，表随文设。照片编排以志

首集中与随文插图相结合。

五、本志名人传略以“生不立传”为原则，收录与沧浪地区关系密切、有较

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排列先后以生年为序。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先进人物

以表格列名记载。

六、本志纪年方法，辛亥革命前用朝代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在每节

或目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年代前不加世纪

者均为20世纪。“解放”系指民国38年(1949)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

苏州。

七、本志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历史地名、机构名称

及计量单位一般均按当时称谓。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料、志书、专著、报刊及社会调查等。文中重要

资料一般注明出处。各项统计数字均由统计部门及相关专业部门提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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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区位于苏州城区南部，因境内有宋代名园沧浪亭而得名。1999年底辖区面积

20．12平方公里。东起东环路，与苏州工业园区接壤；南以仙人大港、里双河至大运河与吴

县市、郊区相望；西自长船湾新开河、夏驾河、三香路至桐泾浜与金阊区毗邻；北以相门塘、干

将河与平江区、金闾区分界。区内外交通便利，东出机场路可直通上海虹桥、浦东机场；南经

吴县市经济开发区可通往浙江各地。环城河自相门桥向南至觅渡桥折西，经吴门桥转北至

干将桥，其长度占总长一半以上。京杭大运河环绕境西南。苏州汽车南站、轮船码头均设于

境内，沧浪区为苏州城区的南大门。

1999年末，全区设双塔、公园、府前、胥江、葑门、南门、吴门桥7个街道办事处，159个居

民委员会。据2000年11月1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统计，沧浪区总人口为313516人。

沧浪地区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自古是苏州的文教中心。

沧浪区的前身南区始建于民国38年(1949)9月1日，其境域随古城苏州度过了2500

多个春秋。先辈们为沧浪区留下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吴王阖闾元年(前514)，伍子胥相

土尝水，构筑阖闾大城，辟八门，后迭经变化，现仅存盘、胥二古门，均在区境内；尤其是盘

门，为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双城门。区境内现有文物保护单位3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4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4处。网师园已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外，区内

还有苏州市控制保护古建筑42处。

沧浪地区以“人文荟萃，风物清嘉”著称，素为苏州的文教区。自隋朝开科取士至清末

废科举，区境内出过状元12名，尤以唐代归氏一门五状元，清代彭氏祖孙会状，钱綮连中三

元，在姑苏传为美谈。唐代诗人自居易、刘禹锡在苏州任刺史之时，对区境风物多有吟咏。

宋代名贤范仲淹在此创建“庙学合一”的苏州学(明清时为苏州府学)，有“天下之有学自吴

郡始”之说；苏舜钦、梅尧臣、贺铸、叶梦得等人的诗词脍炙人口。明清时期，境内更是人才

济济，成就斐然。文学家高启、尤侗，书法家宋克、李应桢、吴宽，学者陈仁锡、彭定求、何焯、

惠周惕、蒋元益、吴翌凤、石韫玉、顾沅，医学家薛雪，诗人王芑孙、袁学澜，金石学家吴大激

等，莫不出生或曾寓居于此。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批注过的《水浒》、《西厢记》等“六才子

书”，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小说，至

今流传不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与苏州织造府的关系有许多传闻。诗人沈德潜的“格调

说”有较大影响。弹词艺人王周士曾在此为乾隆御前弹唱。民国时，章太炎等学者在此讲

授国学。周瘦鹃、程小青的文学作品名闻遐迩。新中国建立以后，区境内文艺新人辈出。曾

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陆文夫，80年代曾被聘为沧浪区区长助理的范小青，就是当代文

学家的杰出代表。

苏州最早的一张报纸《独立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于盘门外青饧地；翌年，第

一份期刊《励学译编》在言桥创刊。嗣后，各类报刊续有发展，社址大多在十梓街、公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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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坊一带，成为当时大中学校师生联系社会的纽带。苏州解放后，报纸、广播纳入国家宣

传渠道。至1999年末，苏州市区的4家报纸：《苏州日报》、《姑苏晚报》、《苏州消费报》、《苏

州广播电视报》；一家文化期刊：《苏州杂志》；以人民广播电台为主体的3家广播电台：人民

台、有线台、经济台；苏州电视台和苏州有线电视台；以及苏州的2家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

社、古吴轩出版社，均设于沧浪区内。

沧浪地区的教育事业源远流长。唐天宝年间，刺史李栖筠在州治之南始增学庐。北宋

景韦占二年(1035)，时任苏州知州的范仲淹以五代吴越钱氏南园旧地建立州学(后称府学)。

南宋起出现书院。元至正九年(1349)始办社学。明代以后出现义学。清代盛行私塾、义

塾。清末教会学校兴起，在天赐庄一带形成从小学(景海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中学(东吴大

学附属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景海女子师范、博习医院护士学校)到大学(东吴大学)的

教育体系。光绪二十六年，官立中西学堂(后改名江苏高等学堂)创办于可园。嗣后，清政

府将书院、义塾改为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社会团体办学、私人办学也相继兴起。民国时

期，教育事业稳步发展，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迅速增加，初等教育中出现实验小学和中心小学。

50年代以后，人民政府陆续接办教会学校、私立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调整学校布局，方

便少年儿童就近入学，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尊师重教已成为时代新风尚。至1999年末，沧浪

区境内共有小学24所，普通中学9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9所，高等学校4所，社会业余学

校5所，特殊学校及幼儿园3所；苏州市唯一的综合性大学(苏州大学)，城区的3所省重点

中学(省苏州中学、市第一中学、市第十中学)以及省重点中专(新苏师范)都在沧浪区境内。

全区少年儿童入学率达100％。1995年4月，沧浪区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区”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区”称号。

沧浪地区历来官署、政府机关集中，是苏州的政治中心。

早在春秋时代，吴王的宫室就在今沧浪区苏州公园及体育场一带，当时称为“子城”。

越灭吴后，越王勾践两次居吴，其宫室沿用原吴宫。楚灭越后，宫室倾圮。春申君封吴后，曾

在子城筑桃夏宫。秦灭楚，吴地建郡后，子城始终作为行政中心存在，历经会稽郡、吴郡、吴

州、苏州、中吴府、中吴军、平江军、平江路等治所。元初置江淮行省，其衙署曾设在饮马桥

西。至元二十年(1283)于子城置浙西路提刑按察使司。元末，张士诚占苏，以子城为王府。

兵败，纵火焚毁子城。后人称其遗址为“王废基”。明清时期，江苏巡抚署、江苏按察使署、

苏州织造署、苏州府署、长洲县署、元和县署均在今沧浪区境内。民国时期，在今区境先后设

立过苏常道尹公署、苏州市政府、吴县政府、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及汪伪吴县

知事公署。 ．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活动家肖楚女、恽代英、侯绍裘、刘重民等曾到苏州进行革命宣

传，在苏州公园、可园苏州图书馆和苏州工专、第一师范等学校作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并

着手在苏州建立中共党组织。最早建立的中共苏州独立支部设在中共党员侯绍裘、张闻天

任教的苏州乐益女中。以后，苏州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重建。至苏州解放前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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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中，先后建立的中共苏州县委、中共苏州中心县委、中共江南工委苏州小组、中共苏州地

区敌占区工作委员会、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苏州工委、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苏州工作委员

会等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均设于今沧浪区境内。还有中共江苏第三监狱特别支部、中

共茅山工委东吴大学支部、中共上海学委苏州学生工作委员会也在今区境之内。中共苏州

地下党组织成立后，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其中发生在今沧浪区境内的

有：民国14年(1925)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并修建纪念性的五卅路；民国16、18年两次组织武

装暴动，均因计划不周、失密而失败；民国36年的时和烟厂工人罢工斗争、助学运动和苏州

工专反开除斗争；民国37年的教师索薪斗争、面粉厂工人罢工斗争；民国37—38年，迎接苏

州解放的护厂、护校斗争，关押在司前街江苏苏州监狱吴县分监的中共党员团结难友开展的

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绝食斗争。地下党组织还在东吴大学、苏州工专、苏州中学等校青年学

生中建立外围组织，团结进步教师和学生，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苏州解放后，迅速建立人民政权，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苏州市人民政府均驻于区境

内。接着，撤销原有的镇建制，设立区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民主自治的居民委员会。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协市委员会均设于区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机关受

到冲击，当时建立的市革命委员会亦设于区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市、区人民

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区人代会建立常务委员会，区政协亦随之成立；并恢复区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90年代以来，通过开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社会秩序明显好

转；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全区呈现一派政通人和的气象。

此外，中共苏州地委和苏州地区专员公署，中共吴县县委和吴县人民政府，中共郊区区

委和郊区人民政府，都曾长期驻于沧浪区内；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市总工会、共青团

市委、市妇联均驻于区境内。

沧浪区境内的十全街50年代起即逐渐形成宾馆区。南园宾馆、南林饭店、苏州饭店、姑

苏饭店先后建立于此。80年代后，又在竹辉路、新市路新建竹辉饭店和吴宫喜来登大酒店。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亦设于十全街苏州饭店内。全市的重要外事活动都在沧浪区内进行。自

1960年至1999年末，沧浪区内的宾馆、饭店先后接待过109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国宾，

大多是政府首脑。此外，中央领导来苏休养时也住在南园宾馆。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副

主席陈云在苏养病，周恩来总理曾专程到宾馆探望。1969、1971年林彪也曾两次在此“休

养”。

沧浪地区的工商业起步较早，是苏州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

早在清乾隆六年(1741)就有汪家诸房等冶坊在胥门外设炉铸锅。中日甲午战争后，苏

州辟为通商口岸，盘门外青呖地至葑门外觅渡桥一带被划为租界和通商场，并设置海关。

日、英、美等国工商业者先后在此开设商店、兴办工厂。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光绪二十一

年(1895)新式民族工业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先后在盘门外开业，为苏州近代工业之肇始。

清末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苏州的缫丝、纺织、火柴、面粉、电力等近代工业相继兴起，大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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